
关于做好2015年秋季辅修专业、第二专业、
双学位专业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系：
根据我院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以下简称“辅修双专业”）教育管理实施办法有关文件规定，我院学生如果达到主修专业毕业资格，且完成辅修双专业教育要求的有关课程修读和通过考核，可获得学院颁发的辅修证书（含辅修专业证书、辅修第二专业证书或辅修双学位专业证书）。为做好辅修双专业教育工作，我院现全面启动2015年秋季辅修双专业教育实施工作（具体日程安排见附件1），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1.各系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制定本系开设辅修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可参考附件2），经审核批准后实施,并录入教务管理信息系统。
2.各系辅修双专业在招生前，应按照辅修双专业教育办班审批手续（附件3）办理审批。
3.各系制定辅修双专业招生简章（可参考附件4），具体安排招生时间、地点和报名程序，经审核批准后实施。
4.各系将以上材料的纸质版于6月23日前交送至第一行政楼211室，电子版发送至邮箱1638536446@qq.com 。

5.为加强沟通与协调，确保辅修双专业工作顺利开展，请各系选派一名联络员负责有关组织、联络、咨询和招生宣传等工作，并将联络员联系方式于6月23日前报教学处。
二、招生报名
1.6月23日后，教学处公布广州商学院2015年秋季辅修双专业招生专业和招生简章。
2.辅修专业主办系负责组织本系辅修双专业的招生宣传和学生网上报名工作。学生于6月30日前登录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填写报名表并打印，由学生持该报名表交学生所在系、辅修专业主办系填写审核意见，由辅修专业主办系回收该报名表，并于6月30日前将学生名单汇总表（附件5）交送至教学处和财务处。其中学生网上报名程序如下：
符合报名资格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院教务管理信息系统，依次点击“信息维护”->“辅修报名”，在报名表“申请专业”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报名的辅修专业，然后点击“报名”->“打印”，打印后在“你已报名的辅修专业”名称后面亲笔填写“辅修专业”、“第二专业”或“双学位专业”，打印后分别由学生所在系教务员（填写“班主任意见”栏）、学生所在系负责人、辅修专业主办系负责人填写审核意见,同时由学生所在系组织登记报名学生缴费银行账号。
3. 各系仔细审查学生资格，若第一学年（前两个学期）补考课程学分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低于2.0，或者有违纪记录等情况，取消其辅修申请资格。

三、学费缴纳
辅修双专业课程按照学分进行计量收费，并按学年度交缴学费。由学生所在系组织修读辅修双专业的学生于6月30日前登记缴费银行账号（附件6），并将应缴学费金额存入该账号，由财务处统一划扣学费；财务处将成功缴费的票据于7月6日前返回各系，由学生持缴费票据到各辅修专业主办系办理注册等手续。
四、名单公布
7月10日，学院公布2015年秋季辅修双专业拟录取学生名单。相关系将录取名单录入教务系统并组织排课工作，尽快公布课表，以供教师和学生查阅。
五、其他事项

１.请辅修专业主办系按照学院辅修双专业教育管理实施办法的文件要求，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辅修双专业的招生宣传与报名工作，确保秋季顺利开班。

２.为了使辅修双专业教育真正成为教学工作的组成部分，同时使报名学生有一种归宿感，请开班单位于开课前召开新生见面大会，欢迎学生并鼓励学生积极学习，确保辅修双专业教育顺利开展。
3.联系人：戴云鹏老师
联系电话：020-82878483
邮箱：163853644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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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学院教学处
2015年6月18日
附件1：
广州商学院2015年秋季辅修专业、
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教育教学工作时间安排表

	序号
	时间
	工作安排
	备注

	1
	6月23日
	由开课系报送《辅修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到教学处
	

	2
	6月23日
	由开课系报送《广州商学院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教育办班审批表》到教学处
	

	3
	6月23日
	由开课系报送《辅修双专业招生简章》到教学处
	

	4
	6月23日后
	开课系组织本系辅修双专业的招生宣传和学生网上报名工作
	

	5
	6月30日前
	由开课系报送《辅修双专业学生名单汇总表》到教学处和财务处
	

	6
	7月10日
	学院公布2015年秋季辅修双专业拟录取学生名单
	

	7
	7月10日
	教学处根据开课系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及学生报名情况组织开课系进行排课工作
	

	8
	7月12日前
	教学处公布课表
	


附件2：
广州商学院××专业××级
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位人才培养方案
（供参考）
一、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培养目标：
培养规格：
二、修读期限
三、修读时间
年秋季入学，周六、日上课
四、修读对象及条件
1.除××专业以外的我院所有全日制本科生。
2.辅读学生必须确保完成主修专业教学计划，第一学年（前两个学期）主修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8学分，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0者，从第二学年起可选择××专业作为自己的辅修双专业。
五、招生名额
六、毕业学分数及授予学历证书
1.修满   学分达到辅修专业毕业资格，颁发“广州商学院××专业辅修证书”。
2.修满   学分达到第二专业毕业资格，颁发授予“广州商学院××专业辅修第二专业证书”。
3.修满   学分达到双学位授予资格，颁发“广州商学院××专业辅修学位证书”。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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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读完以上课程，成绩合格并取得学分，可授予辅修专业证书

	
	
	
	
	
	
	
	
	
	

	
	
	
	
	
	
	
	
	
	

	
	
	
	
	
	
	
	
	
	

	总计
	
	
	
	
	
	
	

	修读完以上课程（含辅修专业），成绩合格并取得学分，可授予辅修第二专业证书

	
	
	
	
	
	
	
	
	
	

	
	
	
	
	
	
	
	
	
	

	
	
	
	
	
	
	
	
	
	

	总计
	
	
	
	
	
	
	

	修读完以上课程（含第二专业），成绩合格并取得学分，可授予辅修第二学位证书


八、课程简介

附件3：
广州商学院辅修专业、第二专业、

双学位专业教育办班审批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办班单位
	

	办班负责人
	
	办班负责人电话
	

	办班联系人
	
	办班联系人电话
	

	修读类型
	□辅修专业
	□第二专业
	□双学位专业

	修读期限
	    
	计划招生数
	

	修读时间
	  　　　 年秋季入学

	办班单位意见
	办班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财务室意见
	财务室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教学处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院领导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开设专业所在系，一份存主修专业所在院系，一份存教学处。

附件4：
2015年秋季广州商学院××系××专业辅修专业、
第二专业、双学位专业招生简章
（供参考）
一、招生对象及要求
二、招生计划
三、专业介绍
四、核心课程
五、教学计划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课学期
（春、秋）
	建议修
读学期
	备注

	
	
	
	
	
	
	
	

	
	
	
	
	
	
	
	

	
	
	
	
	
	
	
	

	
	
	
	
	
	
	
	

	
	
	
	
	
	
	
	

	
	
	
	
	
	
	
	

	
	
	
	
	
	
	
	

	
	
	
	
	
	
	
	

	
	
	
	
	
	
	
	

	
	
	
	
	
	
	
	


注：选修课程需修满×学分。
六、报名时间、地点及程序 

（一）报名时间：
（二）组织报名

报名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三）报名程序
（四）审批程序
辅修专业开设学院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查，×月×日前将符合条件拟录取的学生名单报教学处。×月×日教学处根据报名情况审批通过并公布录取名单。
七、收费
辅修双专业课程按照学分进行计量收费。并在规定时间内到学院财务处缴费。……
八、学习时间及证书发放
1．辅修双专业教学原则上安排在晚上、周末及假期时间进行。
2．选择修读辅修专业、第二专业的学生，须达到主修专业毕业资格，且完成辅修专业、第二专业要求的有关课程修读和通过考核，可获得学校颁发的辅修证书（含辅修专业证书或第二专业证书）；选择修读双学位专业的学生，须取得主修专业学位资格，且完成双学位专业要求的有关课程修读和通过考核，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例规定者，可以获得学校颁发的辅修双学位专业证书。

附件5：
广州商学院辅修专业、第二专业、
双学位专业修读学生名单汇总表
修读类型：　□辅修专业　　　　□第二专业　　　　□双学位专业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原主修专业
	现修读专业
	备注

	
	
	
	
	
	
	

	
	
	
	
	
	
	

	
	
	
	
	
	
	

	
	
	
	
	
	
	

	
	
	
	
	
	
	

	
	
	
	
	
	
	

	
	
	
	
	
	
	

	
	
	
	
	
	
	

	
	
	
	
	
	
	

	
	
	
	
	
	
	

	
	
	
	
	
	
	

	
	
	
	
	
	
	

	
	
	
	
	
	
	

	
	
	
	
	
	
	

	
	
	
	
	
	
	

	
	
	
	
	
	
	

	
	
	
	
	
	
	


注：1.本表按修读类型分别填写学生修读名单。
2.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开设专业所在系，一份存主修专业所在院系，一份存教学处。

附件6：
广州商学院2015年秋季辅修专业、

第二专业、双学位缴费金额及账号登记表

（建议用EXCEL文档）

	序号
	姓名
	学号
	原在系别班级
	辅修

专业
	缴费金额
	缴费账号

（登记本人户名的农商行账号）

	1
	张三
	2014……
	14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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